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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概述 

第一節 計畫緣起 

安南區於民國 68 年 10 月公告發布實施「變更及擴大臺南市主要計畫

案」納入臺南市主要計畫範圍，將中洲寮地區劃為低密度住宅區，75 年發

布實施「擬定台南市安南區(中洲寮)細部計畫案」將計畫區東側以細部計

畫道路 B-48、B-51、B-55、C-41、C-50、C-52、C-55 及東界範圍線所圍

繞之範圍，劃設整體開發區，規定應以市地重劃方式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共 13.51 公頃。直至民國 86 年發布實施「變更台南市安南區(中洲寮)

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為加速公共設施及環境合理開發，於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中，提供獎勵樓地板面積之制度，盼能加快中洲寮地區建設發

展。嗣為配合行政區細部計畫整併作業，於 102 年 10 月 21 日發布實施

「變更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將中洲寮地區

編號為 A6。 

本細部計畫市地重劃區自民國 75 年迄今，已陸續完成長和、長和

(一)、和農及長和(二)等四處自辦重劃區。賸餘未辦理土地零散分佈於計

畫區內，總面積共約 6.66 公頃，多數土地現況已有建物，經地政局評估

檢討實施市地重劃確有困難，爰據以辦理本次專案通盤檢討。 

 

第二節 法令依據 

一、 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辦理本次通盤檢討作業 

二、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4 條規定，進行公告徵求

意見以供通盤檢討參考。 

 

第三節 計畫區位及範圍 

中洲寮細部計畫區位於臺南市安南區東方，位處國道 8 號南側，以安

和路六段(台 19 線)與長和路二段串連至鄰近聚落，東鄰臺南市立安南醫

院、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南鄰台江大道一段，北側鄰接安定區，為連接

安定區與安南區之重要聚落之一。整體開發區範圍東至和濟路，南鄰臺南

特殊教育學校與門諾台南銀髮悠活園區，西鄰外塭休憩公園，北至環福街。 

中洲寮整體開發區總面積約 13.51 公頃，其中尚未完成整體開發地區

面積約 6.66 公頃，計畫區位及中洲寮細部計畫範圍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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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計畫區位示意圖 

 

 
圖 1-2 中洲寮細部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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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行計畫概述 

第一節 都市計畫辦理歷程 

中洲寮細部計畫區於民國 75 年擬定細部計畫時，規定部分地區應以

市地重劃方式取得公共設施用地，民國 84 年「變更台南市安南區(中洲寮)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通盤檢討)案」將住宅區之土地使用管制區分

「市地重劃區」與「非市地重劃區」，將「市地重劃區」之建蔽率與容積

率分別提升至 60%及 180%，以增加重劃意願。其後於民國 86 年辦理「變

更台南市安南區(中洲寮)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至民國 102 年

「變更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配合行政區整併，

將中洲寮細部計畫區編號為 A6，仍維持「市地重劃區」之相關規定，有關

A6 細部計畫與整體開發區之歷次計畫內容概述如下表 2-1。 

表 2-1 中洲寮細部計畫內整體開發區歷次計畫綜理表 

項次 指導範圍 對整開區的指導 

68 年 
變更及擴大台南市主要計畫

案 
臺南市 

指導臺南市整體性發展計畫需積極辦理都市

細部計畫及市地重劃，以取得公共設施用

地，加速都市發展。 

72 年 
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通盤檢

討)案 
臺南市 

為配合安南區中洲寮地區發展之需，增加區

內低密度住宅區同時建議應予以通盤檢討與

配設地區性商業中心擬定細部計畫後，且應

盡可能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以取得公共設

施。 

75 年 
擬定台南市安南區(中洲寮)

細部計畫案 
中洲寮 

計畫區東側以細部計畫之計畫道路 B-48、

B-51、B-55、C-41、C-50、C-52、C-55 及

東界範圍線所圍繞之範圍，劃設整體開發區

應以市地重劃方式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及發展

都市居住環境。 

84 年 

變更台南市安南區(中洲寮)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通盤檢討)案 

中洲寮 

為提升區內重劃意願，區分非重劃區與重劃

區之土地使用管制，提升重劃區內建蔽率及

容積率為 60%、180%。 

85 年 
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第三次

通盤檢討)案 
臺南市 依原計畫。 

86 年 

變更台南市安南區(中洲寮)

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案 

中洲寮 依原計畫。 

87 年 

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三次

通盤檢討)案(暫予保留，另

案辦理部分) 

臺南市 無提及。 

92 年 
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第四次

通盤檢討)案 
臺南市 依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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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中洲寮細部計畫內整體開發區歷次計畫綜理表(續) 

項次 指導範圍 對整開區的指導 

99 年 

擬定台南市安南區(「醫

(社)1」醫療兼社福用地)細

部計畫案 

中洲寮部分 無提及。 

100 年 

變更台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

(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第一

階段 

安南區 
增開計畫道路長和街二段 12 巷，北側及

東北側範圍依地籍重測後修正。 

102 年 
變更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

(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安南區 基於行車安全增設道路截角。 

108 年 
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

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臺南市 

建立整體開發區檢討原則，如經評估市地

重劃開發卻有窒礙難行者，得酌予調整整

體開發區範圍等內容。 

111 年 

變更臺南市安南區細部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一階

段)案 

安南區 無提及 

112 年 

變更臺南市安南區細部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配合內政部社會住宅興辦

計畫）案 

安南區 無提及 

112 年 

變更臺南市安南區細部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二階

段)案 

安南區 無提及 

112 年 

變更臺南市安南區細部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三階

段)案 

安南區 無提及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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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行都市計畫內容概述 

一、 計畫年期與計畫人口 

計畫年期訂為民國 125 年，計畫人口為 330,000 人。 

二、 土地使用計畫 

現行計畫於民國 111 年發布實施「變更臺南市安南區細部計畫通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土地使用計畫如下表 2-2。 

表 2-2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綜理表 

項目 現行計畫面積(公頃) 佔計畫面積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465.12 12.97 

商業區 36.98 0.33 

工業區 698.08 6.18 

零星工業區 0.68 0.01 

農業區 4564.85 40.40 

文教區 45.56 0.40 

野生動物保護區 4.02 0.04 

寺廟專用區 0.09 0.00 

宗教專用區 19.27 0.17 

保護區 7.17 0.06 

遊樂區 372.33 3.30 

國家公園區 1779.63 15.75 

灌溉設施專用區 0.16 0.00 

創意文化專用區 27.09 0.24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加油站專用區 1.22 0.01 

車站專用區 0.99 0.01 

電信專用區 2.52 0.02 

瓦斯事業特定專用區 0.16 0.00 

變電所專用區 0.77 0.01 

河川區 636.34 5.63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18.32 0.16 

土壤汙染管制區 23.61 0.21 

使用分區小計 9704.96 85.89 

 

三、 公共設施計畫 

安南區內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包含學校、公園、機關、停車場等

各項用地，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共計 1593.33 公頃，佔總計畫面積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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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現行公共設施計畫綜理表 

項目 現行計畫面積(公頃) 變更後佔計畫面積比例(%) 

學
校
用
地 

文大 72.18 0.64 
高中(職) 12.15 0.11 
文中 41.28 0.37 
文小 52.05 0.46 
文中小 6.68 0.06 

公園用地 130.46 1.15 
公園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1.83 0.02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90.88 0.80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0.17 0.00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1.90 0.02 
綠地 33.00 0.29 
廣場用地 1.98 0.02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8.46 0.07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1.68 0.01 
廣場兼道路用地 0.03 0.00 
兒童遊樂場用地 5.85 0.05 
機關用地 35.24 0.31 
機關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0.03 0.00 
停車場用地 9.08 0.08 
批發市場用地 18.78 0.17 
市場用地 7.02 0.06 
郵政用地 0.19 0.00 
公用事業用地 0.77 0.01 
公用設備用地 1.22 0.01 
自來水事業用地 2.07 0.02 
變電所用地 3.42 0.03 
加油站用地 0.20 0.00 
電路鐵塔用地 0.18 0.00 
公墓用地 17.28 0.15 
防洪抽水站用地 0.03 0.00 
汙水處理場用地 4.00 0.04 
垃圾處理場用地 28.10 0.25 
汙水、廢棄物處理廠、防洪抽水站用地 12.20 0.11 
滯洪池用地 4.19 0.04 
醫療用地 4.12 0.04 
社福用地 2.03 0.02 
溝渠用地 1.36 0.01 
河道用地 72.80 0.64 
河道用地兼道路用地 1.46 0.01 
河道用地(兼供道路用地) 2.90 0.03 
水利設施用地 0.01 0.00 
公園道用地 13.57 0.12 
道路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18.56 0.16 

道路用地 
主計道路 429.42 3.80 
細計道路 443.53 3.93 
小計 872.95 7.73 

合計 1593.33 14.11 
總計(計畫總面積) 11299.29 100.00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施時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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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A6整體開發區現行計畫概述(原中洲寮地區) 

一、 土地使用計畫及公共設施計畫 

(一) 土地使用計畫 

A6 整體開發區依細部計畫劃設之住四約為 9.39 公頃，佔計畫

區 69.66%。 

(二) 公共設施計畫 

本案計畫區依細部計畫劃設之公共設施如下： 

1. 公園用地一處，為公 AN06-2，面積約 0.03公頃。 

2.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一處，為公(兒)AN06-3，面積約 0.28 公

頃。 

3. 停車場用地一處，為停(AN06-2)，面積約 0.07 公頃。 

4. 市場用地一處，為市(AN06-2)，面積約 0.38公頃。 

5. 其餘公共設施計畫內容為計畫道路，道路用地面積約 3.36 公頃。 

表 2-4 土地使用計畫分配明細表 

項目 面積(公頃) 比例(%) 

土地使用分區 
住四 9.39 69.50 

小計 9.39 69.50 

公共設施用地 

公園用地 0.03 0.22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28 2.07 

停車場用地 0.07 0.52 

市場用地 0.38 2.81 

道路用地 3.36 24.87 

小計 4.12 30.50 

總計 13.51 100.00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施時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二、 道路系統計畫 

(一) 區內主要道路 

A6 整體開發區內之主要道路，即區內路寬 15M 之計畫道路，共

兩處。 

(二) 區內次要道路 

為區內具由收集功能之道路，即區內路寬 10-12M 計畫道路。 

(三) 出入道路 

為區內住戶進出之一般道路，即區內路寬 6-8M 計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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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A6 整體開發區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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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A6 整體開發區內道路明細表 

編號 寬度(M) 長度(M) 起訖點 
開闢 

情形 
道路名稱 

AN06-16 10 134 
自 AN06-6-10M 計畫道路至

AN06-25-10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AN06-24 8 796 
自 AN06-25-10M 計畫道路至

AN06-55-8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AN06-47 10 356 
自 AN06-25-10M 計畫道路至

AN06-24-8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AN06-50 8 92 
自 AN06-47-10M 計畫道路至

AN06-54-8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AN06-51 10 210 
自 AN06-47-10M 計畫道路至

AN06-124-15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長和街 2段 12 巷 

AN06-52 10 186 
自 AN06-25-10M 計畫道路至

AN06-124-15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安昌街 174 巷 

AN06-53 8 145 
自 AN06-52-10M 計畫道路至

AN06-56-8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安昌街 174 巷 39 弄 

AN06-54 8 126 
自 AN06-56-8M 計畫道路至

AN06-51-10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長和街 2段 12 巷 323 弄 

AN06-55 8 55 
自 AN06-51-10M 計畫道路至

農業區 
未開闢  

AN06-57 8 143 
自 AN06-52-10M 計畫道路至

AN06-56-8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安昌街 174 巷 79 弄 

AN06-58 8 52 
自 AN06-57-8M 計畫道路至

AN06-124-15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長和街 2段 12 巷 323 弄 

AN06-59 8 121 
自 AN06-56-8M 計畫道路至

AN06-51-10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長和街 2段 12 巷 299 弄 

AN06-60 8 41 
自 AN06-51-10M 計畫道路至

農業區 
未開闢  

AN06-62 8 126 
自 AN06-170-8M 計畫道路至

AN06-63-12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AN06-63 12 573 
自 AN06-168-15M 計畫道路

至 4-11-20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長和街 2段 140 巷 

AN06-64 8 90 
自 AN06-170-8M 計畫道路至

AN06-63-12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AN06-65 8 56 
自 AN06-170-8M 計畫道路至

AN06-63-12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AN06-66 8 226 
自 AN06-67-8M 計畫道路至

AN06-63-12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AN06-124 15 698 
自 3-31-24M 計畫道路至

AN06-168-15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安和路 5段 336 巷 

安昌街 103、106 巷 

安昌街 174 巷 79 弄 

長和街 2段 12 巷 277 弄 

AN06-161 10 142 
自 AN06-160-10M 計畫道路

至 AN06-163-8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安昌街 174 巷 191 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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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A6 整體開發區內道路明細表(續) 

編號 寬度(M) 長度(M) 起訖點 
開闢 

情形 
道路名稱 

AN06-162 10 142 
自 AN06-160-10M 計畫道路

至 AN06-164-8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安昌街 174 巷 191 弄 

AN06-164 8 53 
自 AN06-161-10M 計畫道路

至 AN06-162-10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長和街 2段 12 巷 277 弄 

AN06-165 8 55 
自 AN06-162-10M 計畫道路

至 AN06-169-10M 計畫道路 
已開闢 長和街 2段 12 巷 277 弄 

AN06-166 10 115 
自 AN06-163-8M 計畫道路至

AN06-168-15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長和街 2段 12 巷 261 弄 

AN06-167 10 115 
自 AN06-164-8M 計畫道路至

AN06-168-15M 計畫道路 
已開闢 長和街 2段 12 巷 235 弄 

AN06-168 15 630 
自 AN06-124-15M 計畫道路

至 3-60-20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長和街 2段 12 巷 

AN06-169 10 513 
自 AN06-154-10M 計畫道路

至 AN06-168-15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安昌街 174 巷 191 弄 

AN06-170 8 246 
自 AN06-169-10M 計畫道路

至 AN06-66-8M 計畫道路 
未開闢  

 

第四節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A6 整體開發區屬於安南區細部計畫範圍，相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節錄安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後管制內容，其相關內容如下。

(本案僅摘錄與本計畫整體開發區相關條文，其餘以略表示。) 

壹、 總則 

第一條 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都市計畫法臺灣省施

行細則』第 35 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計畫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除主要計畫另有規定者外，

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本要點無規定者，依其他有關法令

之規定。 

貳、 住宅區 

第三條 住宅區之建蔽率及容積率不得超過下列規定： 

住宅區編號 建蔽率(%) 容積率(%) 

住四 60 180 

第四條 住宅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除「住一-1」住宅區不得為工業、

餐飲業使用外，餘比照「都市計畫法臺灣省施行細則」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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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商業區 

第五條 (略) 

第六條 (略) 

肆、 工業區 

第七條 (略) 

第八條 (略) 

伍、 其他分區 

第九條 (略) 

第十條 (略) 

陸、 公共設施用地 

第十一條 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及容積率不得超過下列規定： 

用地類別 建蔽率(%) 容積率(%) 備註 

市場用地 50 240  

道路用地 0 0  

餘(略) - -  

第十二條 (略) 

第十三條 (略) 

柒、 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 

第十四條 各分區及用地之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應依下列規定辦理： 

一、 (略) 

二、 (略) 

三、 前款地區以外各分區及用地 

類別 建築物用途 
應附設汽車

車位 

應附設機車

車位 

應附設裝卸

車位 

第一類 

戲院、電影院、歌廳、國際觀光旅館、

演藝場、集會堂、舞廳、夜總會、視聽

伴唱遊藝場、遊藝場、酒家、展覽場、

辦公室、金融業、市場、商場、餐廳、

飲食店、店鋪、俱樂部、撞球場、理容

業、公共浴室、旅遊及運輸業、攝影棚

等類似用途建築物 

樓地板面積

每滿 150 平

方公尺設置

一輛 

樓地板面積

每滿 50 平方

公尺設置一

輛 

樓地板面積

每滿 2000 平

方公尺設置

一輛(最多設

置 2輛) 

第二類 住宅、集合住宅等居住用途建築物 

樓地板面積

每滿 150 平

方公尺設置

一輛 

樓地板面積

每滿 100 平

方公尺設置

一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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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建築物用途 
應附設汽車

車位 

應附設機車

車位 

應附設裝卸

車位 

第三類 

旅館、招待所、博物館、科學館、歷史

文物館、資料館、美術館、圖書館、陳

列館、水族館、音樂廳、文康活動中

心、醫院、殯儀館、體育設施、宗教設

施、福利設施等類似用途建築物 

樓地板面積

每滿 150 平

方公尺設置

一輛 

樓地板面積

每滿 100 平

方公尺設置

一輛 

樓地板面積

每滿 2000 平

方公尺設置

一輛(最多設

置 2輛) 

第四類 

倉庫、學校、幼稚園、托兒所、車輛修

配保管、補習班、屠宰場、工廠等類似

用途建築物 

樓地板面積

每滿 200 平

方公尺設置

一輛 

樓地板面積

每滿 100 平

方公尺設置

一輛 

樓地板面積

每滿 3000 平

方公尺設置

一輛(最多設

置 2輛) 

第五類 前四類以外建築物 同第四類之規定 

 

四、 停車空間尺寸及車道寬度 

(一) 機車停車位尺寸及車道寬度依下列規定： 

1. 機車停車位尺寸：長 1.8 公尺，寬 0.9 公尺。 

2. 機車車道如與汽車車道共用者，其寬度依汽車車道

規定留設；機車車道如係單獨留設者，其寬度不得

小於 2 公尺。 

(二) 最小裝卸位尺寸 

1. 臺南科技工業區之每一裝卸位寬度不得小於 4 公尺、

長度不得小於 9 公尺，有頂蓋者其高度不得小於

4.2 公尺，但若須使用貨櫃車裝卸者，應依實際所

需規模設置。 

五、 (略) 

捌、 退縮建築及相關規定 

第十五條 建築基地申請開發建築時，應依下列規定辦理： 

一、 (略) 

二、 依本條規定退縮建築基地，免依「臺南市騎樓地設置標

準」留置騎樓地；未規定退縮建築基地，如屬「臺南市

騎樓地設置標準」規定應留設騎樓地者，從其規定。 

三、 本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內建築基地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

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四、 依本條規定退縮建築之空地得計入法定空地及檢討停車

出入通道，不得突出陽台、屋簷、雨遮及遮陽板等結構

物，惟應植栽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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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如有建築基地狹小等特殊情形者，得經由本市都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審議確定後，不受本條各款之限制。 

玖、 相關獎勵 

第十六條 建築物在最頂樓層設置斜屋頂且其總投影面積為最頂樓層樓

地板面積 2/3 以上(圖 2-3)，且符合下列規定者，獎勵該樓

層斜屋頂投影面積 100%之樓地板面積得不計入容積： 

一、 不得適用使用分區：工業區或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決議不得適用之分區。 

二、 斜屋頂斜面坡度比(高：底)不得大於 1：1 且不得小於 3：

10，其中背向最寬道路境界線斜面面積不得超過斜面總

面積 50%(圖 2-4)。 

三、 面向最寬道路境界線之最頂樓層立面，應以斜屋頂或山

牆面設置，其山牆中心需為最高點、其至最外側之斜度

(高：底)不得小於 3：10。(詳圖 2-5 與圖 2-6 所示) 

四、 面向最寬道路境界線之斜屋頂部份需設置出簷至少 80 

公分，如為山牆得不設置。 

五、 斜屋頂之屋面排水應以適當之設施導引至中水系統或地

面排水系統，不得直接飛濺地面。 

六、 斜屋頂材料不得使用鍍鋁鋅鋼板或鍍鋅鋼板、鐵皮或經

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決議不得使用之材料。 

七、 惟特殊情形或需以上述禁止材質設計之個案，經本市都

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同意者得適用本獎勵規定。 

八、 建築物之頂部梯間、水塔、機械附屬設施等應配合斜屋

頂設置適當遮蔽，面向最寬道路側不得露出。 

  
圖 2-3 投影面積示意圖 圖 2-4 斜屋頂斜面坡度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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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面向最寬道路境界線立面示意圖 圖 2-6 山牆底高比樣式圖 

 

第十七條 (略) 

第十八條 (略) 

第十九條 (略) 

壹拾、 其他 

第二十條 (略) 

第二十一條 (略) 

第二十二條 (略) 

第二十三條 (略) 

第二十四條 本計畫區建築基地之各項開發建築行為須都市設計審議

部分應依本計畫都市設計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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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現況分析 

第一節 自然環境現況 

一、 地形地勢 

安南區位於臺南市西南面的沿海地帶，地勢平坦大致由東向西呈

極為平緩之傾斜，大部分均開發為低窪之魚塭養殖區及農地。 

二、 淹水潛勢 

近年來極端氣候下時常導致偶發性的豪大雨與瞬時性降雨情形產

生，中洲寮細部計畫劃設之整體開發區內透過淹水潛勢分析後發現，

範圍東側部分地區當 24 小時內降雨量達到 650mm 時將有機會淹水深

至 1 公尺，細部計畫區外的安順排水線周邊更有機會淹水至 2 公尺高。

由此可推估，若後續解除整體開發限制，區內有將近一半的面積未完

成市地重劃作業，將可能導致此區缺乏完善的排水、治水計畫。 

 
圖 3-1 淹水潛勢分析示意圖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治中心、本計畫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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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排水下水道分布現況 

根據水利法及相關法規規定，市地重劃面積大於 2 公頃時，需擬

定岀洪管制計畫，不得因市地開發導致周邊環境產生洪害、淹水等災

害，依臺南市水利局地理資訊平台資料所示，此次專案檢討之整體開

發區內已建設部份雨水下水道管線，若配合上述圖 3-1 淹水潛勢分析

示意圖之淹水範圍，此區尚缺乏更完善的排水及滯洪計畫，若後續解

除整體開發限制，亦須透過此次專案通檢檢討後續防洪及排水設施該

如何完善整治。 

圖 3-2 排水下水道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南市水利局地理資訊系統、本計畫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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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口現況概述 

一、 人口成長 

臺南市(改制後)人口成長率及歷年增加人數幅度十分趨緩，近兩

年更呈現負成長的趨勢，然而，安南區之人口數量近十年間，整體而

言呈現成長趨勢，其中安南區人口在近年已達到將近 20 萬人，人口

增加比例大於臺南市平均值，為臺南市人口成長地區，詳表 3-1 所示。 

表 3-1 民國 99 年至 112 年度臺南市及安南區人口成長比較表 

年
度 

臺南市 安南區 
安南區佔臺南市

比例 
人口數
(人) 

增加數
(人) 

年成長率
(%) 

人口數
(人) 

增加數
(人) 

年成長
率(%) 

99 1,873,794 -1,612 -0.9 178,119 1,003 0.6 9.51% 

100 1,876,960 3,166 0.2 179,987 1,868 1 9.59% 

101 1,881,645 4,685 0.3 182,749 2,762 1.5 9.71% 

102 1,883,208 1,563 0.1 185,412 2,663 1.5 9.85% 

103 1,884,284 1,076 0.1 187,775 2,363 1.3 9.97% 

104 1,885,541 1,257 0.1 189,620 1,845 1 10.06% 

105 1,886,033 492 0 191,196 1,514 0.8 10.14% 

106 1,886,522 489 0 192,224 1,028 0.5 10.19% 

107 1,883,831 -2,691 -0.1 193,438 1,214 0.6 10.27% 

108 1,880,906 -2,925 -0.2 194,228 790 0.4 10.33% 

109 1,874,917 -5,989 -0.3 195,623 1,405 0.7 10.43% 

110 1,862,059 -12,858 -0.7 197,061 1,438 0.7 10.58% 

111 1,852,997 -9,062 0.5 199,118 2,057 1 10.75% 

112 1,859,776 6,779 0.4 201,669 2551 1.3 10.84% 
資料來源：臺南市民政局、臺南市安南區戶政事務所 

二、 人口組成 

安南區在 112 年 11 月之人口年齡組成中，幼年人口(未滿 15 歲)

佔人口總數 13.55%，壯年人口(15 歲以上 65 歲以下)佔人口總數

72.05%，老年人口(65 歲以上)佔人口總數 14.40%，撫養率 38.80%；

而對比臺南市的數據，高齡化與撫養率相對較低，推測與安南區近期

增加許多新興發展區有關，顯示安南區未來具有發展潛力。 

表 3-2 民國 112 年臺南市現住人口數按三階段年齡分析表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底 單位：人、% 

區域別 總人口數 

人口數按三階段年齡百分比分及其扶養比 

年齡層 百分比％ 
扶養比率％ 

0 至 14 歲 65 歲以上 15 至 64 歲 0 至 14 歲 65 歲以上 15 至 64 歲 

總計 1,859,776 212,064 347,648 1,300,064 11.40 18.69 69.90 43.05

安南區 201,669 27,328 29,044 145,279 13.55 14.40 72.05 38.80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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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土地使用現況 

一、 土地使用現況 

整體開發區雖有將近一半的面積尚未辦理整體開發作業，然而土

地使用現況多為住宅使用，且建物分布密集，多處計畫道路皆以開闢，

其中的停車場用地結合東側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使用現況為停泊公

車專用之停車場，市場用地及範圍東側的公園用地皆為部分開闢，現

況為閒置使用。整體使用狀況強度高且較為密集，須於此次專案通檢

中適當調整區域內之土地使用分區，以更適切的計畫內容作為地區未

來發展之依據。 

表 3-3 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面積表 

項目 

公共設施(面積㎡） 

公(兒) 

AN06-3 
公 AN06-2 市 AN06-2 住四 停 AN06-2 道 總計 

旱作 113.46 3590.76 14149.77 644.16 1394.30 19892.45

果樹 219.93 22.46 242.39

一般道路 4.97 35635.73 3282.59 38923.29

零售批發 1183.39 165.54 1348.93

服務業 0.16 732.37 732.53

純住宅 15074.95 706.18 15781.13

住宅兼工業使用 85.15 85.15

住宅兼商業使用 6283.56 359.66 6643.22

倉儲 237.60 1520.38 10.65 588.60 2357.23

宗教 132.24 132.24

興建中 24.70 24.70

幼稚園 359.81 35.09 394.90

社會福利設施 363.87 15.79 379.66

公園綠地廣場 2684.33 276.73 114.02 3075.08

未使用地 0.52 20.51 18116.62 26985.14 45122.79

總計 2798.31 302.37 3828.36 93857.77 654.81 33694.07 13513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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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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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物結構 

計畫區建物結構以鋼筋水泥建物為多數，佔 85.97%，多為商業或

住家使用，其次為臨時性建物，佔 11.19%，建物結構分布詳表 3-4 及

圖 3-4。 

表 3-4 計畫區建物結構面積統計表 

項目 面積(m2) 比例(%) 項目 面積(m2) 比例(%) 

金屬建物 1551.57 2.79 臨時性建物 6221.13 11.19 

磚造建物 26.10 0.05
總計 55575.12 100.00 

鋼筋水泥建物 47776.31 85.97

 

 

圖 3-4 建物結構分佈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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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物樓層 

計畫區建物樓層以 4 層樓建物分布最多，佔 27.47%，其次為 3 層

樓建物，佔 25.67%，顯示計畫區內建物多屬透天住宅形式，計畫區內

建物樓層分布詳表 3-5 及圖 3-5。 

表 3-5 計畫區建物樓層面積統計表 

樓層數 面積(m2) 比例(%) 樓層數 面積(m2) 比例(%) 

1 層 12036.74 21.66 5 層 1688.09 3.04 

2 層 12108.35 21.79 6 層 211.43 0.38 

3 層 14266.43 25.67
總計 55575.12 100.00 

4 層 15264.09 27.47

 

 

圖 3-5 建物樓層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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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交通運輸現況 

中洲寮位處國道八號南側，以安和路六段與長和路二段串連至鄰近聚

落，南鄰臺江大道一段，是為連接安定區與安南區之重要聚落之一。其中

中洲寮細部計畫劃設之整體開發區以長和路二段作為區內聯外的重要樞紐，

除了安昌街外，其餘道路多為連接鄰里的市區道路。 

 

圖 3-6 整體開發區交通運輸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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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公共設施現況 

整體開發區內之公共設施項目包含公園用地、市場用地、停車場用地

及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等項目，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開闢狀況詳下表。 

表 3-6 整體開發區公共設施開闢一覽表 

用地類型 
公設 
編號 

計畫 
面積
(㎡) 

開闢與取得情形 未取得權屬(m2) 

使用現況 
已開闢(m2) 未開闢(m2) 

開闢率
(%) 

公有
(含未
登錄
地) 

私有 

公
私
共
有 

已取得 
未取
得 

已取
得 

未取得 

公園用地 AN06-2 302.37 261.75 40.62 86.57% 40.62 閒置空地 

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
用地 

AN06-32798.31 2798.31 100.00%
公園及部
分停車場
用地 

市場用地 AN06-23828.37 1470.41436.86 9.861911.24 36.09% 2348.1 閒置空地 

停車場用
地 

AN06-2 654.81 538.52 116.28 82.24% 116.28
停 車 場
(公車停
車場) 

 

 

第六節 公告土地現值 

計畫區內公告土地現值之級距自 10,000 至 25,000，其中又以

15,000-20,000(元/m
2
)為大宗，佔計畫區 65.89%，面積約 8.91 公頃；公

告土地現值較高區域分布於市場用地及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北側計畫道

路周邊及長和路二段 12 巷周邊，計畫區內公告土地現值表如下。 

表 3-7 公告土地現值比例表 

級距 面積(公頃) 比例(%) 

10,000~15,000 0.9213 6.82 

15,000~20,000 8.9046 65.89 

20,000~25,000 3.6876 27.29 

總計 13.513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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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公告土地現值分布圖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地政局、本計畫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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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整體開發地區辦理情形 

第一節 整體開發地區規定及目前辦理情形 

一、 整體開發區規定 

本案 A6 整體開發區經民國 75 年擬定中洲寮細部計畫時被劃設為

應辦理市地重劃範圍，並鼓勵地方以自辦市地重劃方式逕自開發，同

時協助主管機關取得公共設施，進而達到改善居住環境之目的。 

 
圖 4-1 應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地區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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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歷次市地重劃辦理情形 

整體開發方式推行至今已逾 20 年，民國 80 年至 99 年間歷經四次

自辦市地重劃，49 期(長和)、75 期(長和一)、84 期(和農)、97 期(長

和二)，完成重劃面積約 6.85 公頃，剩餘未完成整體開發面積約 6.66

公頃，詳細辦理歷程與位置如下表 4-1 中洲寮整體開發區內歷年自辦

重劃統計表與圖 4-2 整體開發區內歷次自辦重劃範圍示意圖。 

表 4-1 中洲寮整體開發區內歷年自辦重劃統計表 

期別 地區名稱 成果公告日期 總面積(公頃) 公設比(%) 重劃總負擔比(%) 

第 49 期 長和 1991.11.08 4.03 31.26 36.11 

第 75 期 長和(一) 2005.09.10 0.48 30.55 37.28 

第 84 期 和農 2008.12.31 0.74 28.54 44.26 

第 97 期 長和(二) 2010.09.14 1.60 27.59 40.79 

合計 6.85 29.49(平均) 39.61(平均)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本計畫彙整 

 

圖 4-2 整體開發區內歷次自辦重劃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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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尚未完成整體開發地區 

A6 整體開發區自民國 80 年至 99 年間，歷經四次自辦市地重劃作

業，剩餘未完成整體開發面積約 6.66 公頃，公共設施用地包含道路用

地、部分市場用地、停車場用地、部分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及部分

公園用地，尚未完成整體開發範圍及比例詳如下表4-2及圖 4-3所示。 

表 4-2 尚未辦理重劃作業範圍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比例(%) 

土地使用分區 住宅區(住四) - 4.59 68.92

公共設施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AN06-3 0.02 0.30

公園用地 AN06-2 0.004 0.06

市場用地 AN06-2 0.26 3.90

停車場用地 AN-06-2 0.07 1.05

道路用地 - 1.72 25.83

總計 6.66 100.00

 

 
圖 4-3 尚未完成整體開發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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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尚未完成整體開發地區現況 

一、 現況使用 

A6 整體開發區內尚未完成重劃作業範圍內，建物多已興建完成，

僅有少數未建築的閒置土地，且多數屬鋼筋混凝土造之永久性建物，

有關尚未辦理完成重劃作業範圍之現況，詳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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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建築歷程現況空拍照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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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權屬情形 

計畫區內尚未辦理完成重劃開發範圍以一般私有土地為大宗佔 76.13%，

公有土地佔 23.87%，其中財政部國有財產屬佔 1.82%、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佔 16.09%、臺南市停車管理處 1.48%及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佔 3.67%等機

關局處所有，各區域權屬情形如下表。 

表 4-3 尚未辦理重劃作業範圍土地權屬一覽表 

土地權屬 面積(公頃) 比例(%) 

公有地 

國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0.12 1.82 

市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7 16.09 

臺南市停車管理處 0.10 1.48 

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0.24 3.67 

臺南市安南區公所 0.02 0.31 

臺南市政府 0.00 0.00 

小計 1.56 23.38 

私有地 私有 5.07 76.13 

公私共有 0.03 0.49 

合計 6.66 100.00 

 

 

第三節 尚未完成整體開發地區合法建物清查 

為評估尚未辦理完成重劃開發範圍後續重劃可行性，同時兼顧土地所

有權人之公平性，本計畫針對尚未辦理完成重劃開發範圍內合法建物進行

全盤性的調查，並依其完成時間分為兩類，作為後續檢討之依據。 

一、 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後、細部計畫發布實施前，依都市計畫法第 17 條

發照、「載明依據『本市已公布細部計畫草案地區，在草案尚未完成

法定程序前申請建築要點』(72.8.9)」、「載明依據『臺南市細部計

畫未發布實施地區申請建築暫行要點』(87.11.1)」、「載明依據細

計草案道路」者，共計 4處建造執照申請分布位置及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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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照號(73)45213-45244等 32 戶、(73)45612-45627等 16 戶 

圖 4-5 擬定細計前合法建物清查示意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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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照號(74)48391-48406等 16 戶 

圖 4-6 擬定細計前合法建物清查示意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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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照號(74)50436-50454 

 

圖 4-7 擬定細計前合法建物清查示意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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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照號(74)51285-51575 

 

圖 4-8 擬定細計前合法建物清查示意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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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照號(74)51558-51575 

 

圖 4-9 擬定細計前合法建物清查示意圖(五) 

 

二、 細部計畫發布實施後實施預為負擔，採捐贈土地或設定他項權利等方

式之申請建築者，共計 7 筆詳如下表 4-4 及圖 4-10 至圖 4-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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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細部計畫發布實施後合法建物清冊一覽表 

編號 
申請

年 
建照號 戶數 段名 

切結

書 

保留 

比例 
備註(切結內容) 

(一) 77 64565-64586 22 和農段 有 40% 

承諾不得再分配取得土地，且重劃後抵

押土地因出售或其他原因無法抵繳重劃

負擔時，由市府申請拍賣抵押抵付。 

(二) 82 00751 16 長和段 有 34.78% 

依規定完成公共設施用地捐獻過戶手續

外，並切結「爾後該地區若辦理市地重

劃時，無條件負擔工程費用」。 

(三) 82 01922-01953 44 長和段 有 34.42% 

准以捐獻公共設施用地代替重劃，已依

規定完成公共設施用地捐獻過戶手續外

(並完成公共設施施工路燈、排水溝、柏

油路面等)，並切結「爾後該地區若辦理

市地重劃時，無條件負擔工程費用」。 

(四) 82 
02626-02628、

03653 
60 長和段 有 40% 

准以捐獻公共設施用地代替重劃，已依

規定完成公共設施用地捐獻過戶手續

外，並切結「爾後該地區若辦理市地重

劃時，無條件負擔工程費用」。 

(五) 85 00362 58 長和段 有 31.15% 

扣留取 31.15%公共設施保留地，並同意

於申領執照前將土地產權過戶予臺南市

政府，土地所有權人須切結「爾後該地

區若辦理市地重劃時，地主無條件負擔

重劃工程費用」。 

(六) 86 02068-02080 18 長和段 有 44.03% 

同意留取44%空地供56%土地抵繳重劃費

用，並同意捐獻公共設施用地 44%且於完

工申請使用前土地產權轉移於臺南市政

府。 

(七) 86 00346-00353 9 長和段 有 44% 

同意留取 44%公共設施用地，爾後市地重

劃負擔若超過 44%建商願無條件負擔重

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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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照號(77)64565-64586等 22 戶 

 

圖 4-10 擬定細計後合法建物清查示意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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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照號(82)00751等 16 戶 

 

圖 4-11 擬定細計後合法建物清查示意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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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照號(82)01922-01953等 44 戶 

 

圖 4-12 擬定細計後合法建物清查示意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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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照號(82)02626-02628等 43 戶、(82)03653等 27 戶 

 

圖 4-13 擬定細計後合法建物清查示意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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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照號(85)00362等 58 戶。 

 

圖 4-14 擬定細計後合法建物清查示意圖(五) 

 

(六) 建照號(86)02068-02080等 18 戶。 

 

圖 4-15 擬定細計後合法建物清查示意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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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建照號(86)00345-00353等 9 戶 

 

圖 4-16 擬定細計後合法建物清查示意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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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發展課題與對策 

課題一、 尚未辦理重劃開發範圍多處已有既有建物坐落，恐影響重劃辦理

之可行性。 

說明： 

A6 整體開發區於民國 75 年擬定細部計畫，規定應以市地重劃方

式進行整體開發，迄今已完成4處自辦市地重劃，尚餘6.66公頃未完

成市地重劃作業，依發展現況及清查既有建物後發現，該範圍內已建

築面積約為3.85公頃，且大部分計畫道路已開闢或為市有。多數建物

已有建物登記資料，如後續納入市地重劃將難以整合土地所有權人意

願，導致執行困難。 

對策：計畫區內已合法建築土地解除市地重劃 

1. 實施細部計畫前合法建物座落之住宅區，以及周邊不易分配或單

獨建築使用之住宅區，依據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解除整體開發

處理原則予以解除市地重劃，並比照建成區變更調整住宅區類別。 

2. 實施細部計畫前合法建物核准建照範圍內之已開闢計畫道路，考

量公共設施負擔之公平性，如不影響重劃區道路開闢完整性，予

以解除市地重劃。 

3. 實施細部計畫後以切結預付負擔先行請照建築之土地，經市地重

劃主管機關評估辦理市地重劃窒礙難行，爰依解除整體開發處理

原則第 6 點規定予以解除市地重劃，並按以下原則處理：(1)已依

切結內容回饋者，予以解除市地重劃。(2)未依切結內容回饋者，

予以解除市地重劃後，將切結負擔土地之開發方式由市地重劃變

更為捐贈，由主管機關要求原切結人或其繼承人將切結負擔土地

之所有權無償移轉登記為臺南市所有。切結負擔土地為住宅區且

已移轉第三人者，按 45％重劃負擔調降容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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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先行建築捐地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本計畫彙整 

 

課題二、 未辦理市地重劃，即先行建築使用(預為負擔)之負擔比例過低，

且部分合法建物原切結負擔之土地已移轉第三人，造成賸餘未建

築範圍之土地公共設施負擔過高，恐影響重劃作業之推動。 

說明： 

細部計畫發布實施後，共計 7 處建案以預為負擔方式先行建築使

用，然而各處建案負擔比例及區位皆無嚴格限制，部分預為負擔土地

位於整體開發區外或已移轉給第三人，導致賸餘未建築土地範圍之公

共設施負擔比例高達 72.17%，即使抵充部分已開闢之公共設施後，負

擔比例依然高達約 60.40%。 

重劃負擔包含公共設施用地負擔與費用負擔，須由地主共同負擔，

且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其合計

面積以不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五為限。但經重劃區內私

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

半數之同意者，不在此限。」，若負擔過高(超過 45%以上)不容易取得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使得執行重劃的可行性降低。 

對策： 

考量尚未辦理完成重劃開發範圍之重劃負擔過高，可能導致重劃

作業執行困難等問題，鑒於區內大部分公共設施已開闢完成，且未開

闢之公共設施用地解編後不影響既有之功能，為兼顧重劃作業可行性，

剩餘未開闢之公共設施用地酌予解編變更為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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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主管機關確認，部分停車場用地(停 AN06-2)及市場用地(市

AN06-2)已無實際發展使用需求，為兼顧重劃作業可行性，應酌予調

整公共設施用地為住宅區，以減輕賸餘未建築範圍之公共設施負擔比

例，調整試算表詳如表 5-1 及表 5-2 所示。 

 

表 5-1：尚未完成重劃開發範圍剔除合法建物土地使用計畫試算表 

項目 編號 

尚未辦理完成重劃 

開發範圍 
建議剔除於重劃

範圍之合法建築

基地面積(公頃) 

賸餘未建築範圍 

面積(公頃) 比例(%) 
面積(公

頃) 
比例(%) 

土地使

用分區 
住宅區(住四) - 4.59 68.92 -4.19 0.40 27.78

公共設

施用地 

市場用地 AN06-02 0.26 3.90 -0.02 0.24 16.67

停車場用地 AN06-02 0.07 1.05 -0.06 0.01 0.69

公園用地 AN06-03 0.02 0.30 -0.02 0.00 0.00

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 
AN06-02 0.01 0.15 -0.01 0.00 0.00

道路用地 - 1.71 25.68 -0.92 0.79 54.86

總計 6.66 100.00 -5.22 1.44 100.00

 

表 5-2：賸餘未建築範圍修正土地使用計畫試算表 

項目 編號 

剩餘尚未辦理重劃開

發範圍 建議調整公共設

施用地 

剩餘尚未辦理重劃

開發範圍 

面積(公頃) 比例(%) 
面積(公

頃) 
比例(%) 

土地使

用分區 
住宅區(住四) - 0.40 27.78 +0.24 0.64 44.45

公共設

施用地 

市場用地 AN06-02 0.24 16.67 -0.24 0.00 0.00

停車場用地 AN06-02 0.01 0.69 -0.01 0.00 0.00

廣場用地 AN06-02 0.00 0.00 +0.01 0.01 0.69

道路用地 - 0.79 54.86 +0.00 0.79 54.86

總計 1.44 100.00 +0.00 1.4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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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整體開發地區檢討處理原則 

第一節 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解除整體開發處理原則(107 年 9 月

25日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4 次大會研議訂定) 

一、 為辦理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解除整體開發檢討作業，統一規範解

除條件、解除範圍及調整建築強度等事項，特訂定本原則。 

二、 安南區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區內得檢討解除整體開發之土地如下： 

(一) 民國 68 年 10 月 23 日發布實施「變更及擴大台南市主要計畫案」

前，其地上建物有建物登記或建築執照或提出合法建物證明文件

者。 

(二) 民國 68 年 10 月 23 日發布實施「變更及擴大台南市主要計畫案」

後，該地區擬定細部計畫案發布實施前，其地上建物有建物登記

或建築執照者。 

前項得檢討解除整體開發之土地如有以下情形者，仍應維持整體開發： 

1. 檢討後維持或新設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者。 

2. 未鄰接計畫道路者。 

3. 解除後產生畸零地問題者。 

4. 原有建物已滅失者。 

三、 解除整體開發範圍依合法建物建築完成日期所在地號整筆土地為原

則，但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得對於建物佔土地面積比例過小及其

他特殊情形另為決議。 

四、 合法建物所在土地解除整體開發後，導致周邊土地不易分配土地或

單獨建築使用者，得一併解除整體開發。 

五、 解除整體開發後之土地，其使用分區類別（建築強度）按以下原則

調整： 

(一) 同一細部計畫住宅區建築強度區分整體開發區及建成區者，比照

建成區。 

(二) 前款外屬原聚落住宅區周邊農漁區變更為住宅區者，比照原聚落

住宅區。 

(三) 前兩款住宅區土地解除整體開發後，賸餘土地不易配地或單獨建

築使用而一併解除整體開發者，分別適用前兩款原則。 

(四) 非屬前述各款情形變更為住宅區者一律變更為「住一」住宅區。 

(五) 現行計畫工業區、商業區等其他分區解除重劃者，依個別案件特

性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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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依本原則規範得檢討解除整體開發之情形外，如經整體開發主管機

關評估辦理整體開發確實窒礙難行者，得依內政部令頒「都市計畫

整體開發地區處理方案」檢討辦理。 

 

第二節 整體開發檢討處理原則 

一、 基於原整體開發區劃設旨意，為有效提升整體開發效益及整體新舊

社區環境品質融合及健全道路系統，重新檢討整體開發範圍。 

二、 為提供合理土地使用型態及居住環境，並保障既有合法建物地主權

益，參照本市解除整體開發之通案原則，針對計畫區內應辦理市地

重劃地區之既有建物加以清查，依照「建築完成時間」及「發照法

令依據」加以分類。 

三、 依循本市通案原則，配合計畫區發展現況，進一步訂定本計畫整體

開發區之剔除原則。符合之基地，除現屬公共設施用地外，其餘透

過本次通盤檢討依地籍剔除應辦市地重劃範圍，並比照同細部計畫

建成區調降剔除部分之法定允建強度，提高市地重劃可行性，並兼

顧土地開發公平性。處理原則如下： 

 

圖 6-1：尚未辦理完成重劃開發範圍處理原則示意圖 

 

四、 依上述處理原則將部分合法建物所座落之土地剔除於重劃範圍，為

避免剩餘尚未辦理完成重劃開發土地重劃負擔比例過高，調整部分

公共設施用地，優先取消後續不影響居住、環境品質，相同機能可

由鄰里地區提供或其他方式替代之公共設施用地，降低公共設施負

擔比例，提高重劃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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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變更內容 

依本案整體開發地區檢討處理原則，有關本案實質變更內容彙整如表 7-1

及圖 7-1 所示。 

表 7-1 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一 

整體開發
範 圍 - 細
部計畫發
布實施前
合法建物 

「住四」 
住宅區 
(1.39) 
附帶條件：應
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 

「住三-1」 
住宅區 
(1.39) 

本案清查計畫區內實施細部計畫
前具合法建物登記之「住四」住
宅區土地，依據「臺南市安南區
都市計畫解除整體開發處理原
則」第 2 點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解
除市地重劃，並依第 5 點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比照同一細部計畫建
成區，變更為「住三-1」住宅
區。 

 

二 

整體開發
範 圍 - 細
部計畫發
布實施後
合法建物 

「住四」 
住宅區 
(2.66) 
附帶條件：應
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 

「住四」 
住宅區 
(2.66) 

本案清查計畫區內實施細部計畫
後以切結預付負擔先行請照建築
之土地，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評
估辦理市地重劃窒礙難行，依據
「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解除整
體開發處理原則」第 6 點規定予
以檢討解除市地重劃。又因案地
業依申請建照時切結內容完成負
擔義務，爰予以解除市地重劃，
並維持「住四」住宅區。 

 

三 

計畫區已
申請建照
範圍內已
開闢之道
路用地 

道路用地 
(0.86) 
附帶條件：應
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 

道路用地 
(0.86) 

合法建物請照範圍內之計畫道路
用地現況已開闢者，考量賸餘未
請照土地辦理重劃之公共設施負
擔之公平性，其不影響重劃區道
路開闢完整性者，予以檢討解除
市地重劃。 

 

四 

整體開發
範圍東北
側 - 先 行
建築之建
物未依切
結內容辦
理 

「住四」 
住宅區 
(0.09) 
附帶條件：應
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 

「 住 四 ( 附
1)」 
住宅區 
(0.09) 

本案清查計畫區內實施細部計畫
後以切結預付負擔先行請照建築
之土地，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評
估辦理市地重劃窒礙難行，依據
「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解除整
體開發處理原則」第 6 點規定予
以檢討解除市地重劃。惟查建照
號(77)64565-64586 切結承諾捐
贈於住宅區範圍之土地尚未捐
贈，卻已移轉至第三人。為兼顧
第三人權益及開發負擔之公平
性，解除市地重劃後比照重劃負
擔 45%予以調降容積率。 

附帶條件： 
1. 解 除 市 地 重 劃 後

「住四(附 1)」住宅
區 容 積 率 調 降 為
99%。 

2. 如後續開發地主有
增 加 容 積 率 之 需
求，得於申請建照
前完成回饋負擔後
恢復原容積，回饋
負擔方式以自願捐
贈變更後土地總面
積 45％作為公共設
施用地(比照重劃總
負擔)，並依據「臺
南市都市計畫區土
地變更負擔公共設
施審議原則」繳納
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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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五 

整體開發
範圍東北
側 - 先 行
建築之建
物未依切
結內容辦
理 

「道路用地」 
AN06-51-
10M 、 AN06-
55-8M 
(0.06) 
附帶條件：應
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 

「道路用地」 
AN06-51-
10M 、 AN06-
55-8M 
(0.06) 
附帶條件：應
依切結承諾將
土地無償捐贈
予 臺 南 市 政
府，登記為臺
南市所有。 

本案清查計畫區內實施細部計畫
後以切結預付負擔先行請照建築
之土地，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評
估辦理市地重劃窒礙難行，依據
「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解除整
體開發處理原則」第 6 點規定予
以檢討解除市地重劃。惟查建照
號(77)64565-64586 切結承諾捐
贈於道路用地範圍之土地尚未捐
贈，為兼顧開發負擔之公平性，
解除市地重劃後應依切結承諾將
土地無償捐贈予臺南市政府，登
記為臺南市所有。 

附帶條件： 
應依切結承諾將土地
無償捐贈予臺南市政
府，登記為臺南市所
有。 

六 
AN06-47-
10M 南側
住宅區 

「住四」 
住宅區(0.01) 

「廣 AN06-
1」 

廣場用地
(0.01) 

考量賸餘尚未完成整體開發範圍
市地重劃可行性，將合法建物請
照範圍解除重劃後，其北側臨路
之畸零國有住宅區土地，因於重
劃時無法配地供建築使用，故調
整為廣場用地。 

本案應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 

七 

「 市
AN06-2 」
市場用地 

「市 AN06-
2」 

市場用地 
(0.38) 

「住四」 
住宅區 
(0.23) 1. 部分市場用地已完成市地重劃

取得，但未興闢作市場，經市
場主管機關確認已無使用需
求。考量鄰近整體開發範圍發
展需求，變更為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 

2. 未重劃取得之市場用地，部分
現況已由臺南市停車管理處取
得並作為公車停車場站使用，
參酌其土地使用現況及土地權
屬狀況，變更為「停 AN06-
2」停車場用地，並將已取得
之「停 AN06-2」停車場用地
解除市地重劃。其餘市場用地
變更為「住四」住宅區，以減
少重劃負擔及提高重劃財務可
行性， 

3. 部分「停 AN06-2」停車場用
地參酌土地使用現況及權屬狀
況，調整為住宅區。 

4.已取得但未辦理市地重劃之
「公(兒)AN06-3」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部分，已由交通局
使用中，併同解除市地重劃。 

本案應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已重劃完成) 

「廣
(停)AN06-2」
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 
(0.12) 

 

「停 AN06-
2」停車場用

地 
(0.03) 

 

「 停
AN06-2」 
停車場用
地 

「停AN06-2」
停車場用地 
(0.05) 
應以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 

「停 AN06-
2」停車場用

地 
(0.05) 

 

「停AN06-2」 
停 車 場 用 地
(0.01) 

「住四」 
住宅區 
(0.01) 

本案應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 

「 公
(兒)AN06
-3」公園
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 

「 公
(兒)AN06-3」
公園兼兒童遊
樂 場 用 地
(0.02) 
應以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 

「 公
(兒)AN06-3」
公園兼兒童遊
樂 場 用 地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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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八 

整體開發
區範圍 

未明確定義 修訂 

1. 中洲寮地區於民國 75 年發布
實施「擬定台南市安南區(中
洲寮)細部計畫案」，並將計畫
區東側以 B-48、 B-51、 B-
55、C-41、C-50、C-52、C-55
計畫道路及計畫範圍線所圍繞
之範圍，劃設為整體開發區，
規定應以市地重劃方式取得公
共設施用地及發展都市居住環
境。 

2. A6 整體開發區範圍於歷來都
市計畫說明書僅以文字說明而
未圖示，且無面積數字供對
照，以致邊界計畫道路應以全
寬或半寬納入重劃區範圍存有
歧異。本案參採本府地政局依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認定
8M 以下道路全寬劃入、10M 則
一半劃入之方式，計算出整體
開發區範圍面積為 13.51 公
頃。 

 

計畫面積 13.48 13.51  

九 
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
要點 

原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 

修訂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 

配合本計畫變四案，因區內部分
建照切結承諾捐贈於住宅區範圍
之土地尚未捐贈，卻已移轉至第
三人。為兼顧第三人權益及開發
負擔之公平性，採調降容積率方
式辦理，故新增「住四(附 1)」
住宅區使用強度（建蔽率不得大
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99%），
並於備註欄明列附帶條件內容。 

 

註：1.表列面積除指定變更地號者，以地籍圖及土地登記謄本所載面積作為執行依據外，餘依據核定圖實地

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凡本次檢討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現行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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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檢討前後對照一覽表 

現行條文內容 檢討後條文內容 修正說明 

貳、住宅區 

第三條 

住宅區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

列規定： 

住宅區

編號 

建蔽率

（％） 

容積率

（％） 
備註 

住一 50 120  

住一-1 50 135  

住二-1 50 150  

住三 60 165  

住三-1

（ 附

1） 

55 107 

1.變更後「住三-

1(附 1)」住宅

區容積率調降

為 107%。 

2.如後續開發地

主有增加容積

率之需求，得

於申請建照前

完成回饋負擔

後 恢 復 原 容

積，回饋負擔

方式以自願捐

贈變更後土地

總面積 35％作

為公共設施用

地，不足部分

准予依據「臺

南市都市計畫

區土地變更負

擔公共設施審

議原則」繳納

代金。 

住三-1 55 165  

住四 60 180  

住四-1 50 180  

住四-2 60 200  

住五 60 210  

住六 60 240  

住六-1 50 250  

住八 40 400  
 

貳、住宅區 

第三條 

住宅區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列規定： 

住宅區

編號 

建蔽率

（％） 

容積率

（％） 
備註 

住一 50 120  

住一-1 50 135  

住二-1 50 150  

住三 60 165  

住 三 -1

（附 1） 
55 107 

1.變更後「住三-1(附

1)」住宅區容積率調

降為 107%。 

2.如後續開發地主有增

加容積率之需求，得

於申請建照前完成回

饋 負 擔 後 恢 復 原 容

積，回饋負擔方式以

自願捐贈變更後土地

總面積 35％作為公共

設施用地，不足部分

准予依據「臺南市都

市計畫區土地變更負

擔 公 共 設 施 審 議 原

則」繳納代金。 

住三-1 55 165  

住 四

（附 1） 
60 99 

1.解除市地重劃後「住

四(附 1)」住宅區容積

率調降為 99%。 

2.如後續開發地主有增

加容積率之需求，得

於申請建照前完成回

饋 負 擔 後 恢 復 原 容

積，回饋負擔方式以

自願捐贈變更後土地

總面積 45％作為公共

設施用地(比照重劃總

負擔)，並依據「臺南

市都市計畫區土地變

更負擔公共設施審議

原則」繳納代金。 

住四 60 180  

住四-1 50 180  

住四-2 60 200  

住五 60 210  

住六 60 240  

住六-1 50 250  

住八 40 400  
 

配合本計

畫 變 四

案，因區

內部分建

照切結承

諾捐贈於

住宅區範

圍之土地

尚 未 捐

贈，卻已

移轉至第

三人。為

兼顧第三

人權益及

開發負擔

之 公 平

性，解除

市地重劃

後採調降

容積率方

式辦理，

故 新 增

「 住 四

(附 1)」

住宅區使

用 強 度

（建蔽率

不得大於

60% 、 容

積率不得

大 於

99%），並

於備註欄

明列附帶

條 件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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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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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變更案更內容示意圖(一) 

 

圖 7-3 變更案變更內容示意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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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變更案變更內容示意圖(三) 

 

圖 7-5 變更案變更內容示意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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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本案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現行計畫 
面積(㎡) 

本次增減面積

(㎡) 
變更後計畫面積 

面積(公頃) 比例(%) 

土地使

用分區 

住三-1 0.00 1.39 1.39 10.29 
住四(附 1) 0.00 0.09 0.09 0.67 
住四 9.39 -1.25 8.14 60.25 
小計 9.39 0.23 9.62 71.21 

公共設

施用地 

公園用地 0.03 0.00 0.03 0.22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 
0.28 0.00 0.28 2.07 

停車場用地 0.07 0.02 0.09 0.67 
市場用地 0.38 -0.38 0.00 0.00 
廣場用地 0.00 0.01 0.01 0.07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00 0.12 0.12 0.89 
道路用地 3.36 0.00 3.36 24.87 
小計 4.12 -0.23 3.89 28.79 

總計 13.51 0.00 13.51 100.00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施時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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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變更後計畫 

第一節 變更後計畫 

變更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詳如表 8-1 所示，變更後都市計畫示意如

圖 8-1 所示。 

表 8-1 土地使用計畫分配明細表 

項目 面積(公頃) 比例(%) 

土地使用分區 

住三-1 1.39 10.29 

住四(附 1) 0.09 0.67 

住四 8.14 60.25 

小計 9.62 71.21 

公共設施用地 

公園用地 0.03 0.22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28 2.07 

停車場用地 0.09 0.67 

廣場用地 0.01 0.07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12 0.89 

道路用地 3.36 24.87 

小計 3.89 28.79 

總計 13.51 100.00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施時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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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檢討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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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市地重劃規定 

一、 市地重劃範圍 

本案依序清查尚未辦理整體開發之建物申請建築時間與切結書簽

訂內容，並依「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解除整體開發處理原則」辦理，

得檢討解除整體開發之情形說明如下。 

(一) 於中洲寮地區細部計畫案發布實施前，其地上建物有建物登記或

使用建築執照者。 

1. 符合上述處理原則第二條第(二)項，區內共計 5 處，依其建照內

容檢討解除整體開發之範圍，並考量部分位於細部計畫道路用地

且已開闢計畫道路，需依建照內容保持公眾之順暢通行，得共同

解除整體開發之限制。 

2. 依上述處理原則第四條，將合法建物所在土地解除整體開發後，

導致周邊土地不易分配或單獨建築使用之土地，一併解除整體開

發。 

(二) 於中洲寮地區細部計畫案發布實施後，其地上建物有建物登記或

使用建築執照者。 

1. 區內共計 7 處建物登記或取得使用建築執照於中洲寮地區細部計

畫案發布實施後，本案盤點切結與保留比例等內容後，依上述處

理原則第六條，經整體開發主管機關評估辦理整體開發確實窒礙

難行，得檢討解除整體開發。 

2. 承上，建照號(77 年)64565-64586 之切結內容尚未落實，雖得予

解除整體開發限制，仍應請主管機關協助依切結內容辦理。 

經本次檢討扣除已辦理重劃與依上開原則解除重劃之土地後，本

計畫區內賸餘尚未辦理市地重劃土地之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面

積與比例如下表 8-2 所示。 

表 8-2 檢討後賸餘應辦理市地重劃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編號 
檢討後賸餘應辦理市地重劃範圍 

面積 
(公頃) 比例(%) 

土地使
用分區 住宅區(住四) - 0.64 44.32 

公共設
施用地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AN06-3 0.00 0.00 

公園用地 AN06-2 0.004 0.28 
廣場用地 AN06-1 0.01 0.69 
道路用地 - 0.79 54.71 

總計 1.4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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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 檢討後剩餘應辦理市地重劃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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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劃單元開發計畫 

檢討後剩餘應辦理市地重劃範圍內公共設施負擔比例尚高於 45%，

然而考量實際辦理市地重劃時，尚可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規定

辦理土地抵充，盤點範圍內之公有土地開發取得情形後，預估抵充後

之整體公共設施負擔可降低至 35.82%，然實際抵充面積應依實地測量

面積為準，市地重劃範圍、土地使用面積、負擔計算與開發土地負擔

詳如下圖 8-3、表 8-3 及表 8-4 所示。。 

表 8-3 市地重劃土地使用面積及重劃負擔計算表 

項目 面積(公頃) 比例(%) 

土地使用分區 住四 0.64 44.32 

公共設施用地 

公園用地 0.004 0.28 

廣場用地 0.01 0.69 

道路用地 0.79 54.71 

總計 1.44 100.00 

 

表 8-4 開發土地負擔一覽表 

項目 負擔比例(%) 

公共設施負擔 55.49

抵充後公共設施負擔 35.82

預估費用負擔 8.95

平均總負擔比例 44.77

註：實際抵充面積應依實地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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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 重劃單元開發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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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 應辦理市地重劃範圍內公有地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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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A6 整體開發區屬於安南區細部計畫範圍，相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節錄安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後管制內容，其相關內容如下。

(本案僅摘錄與本計畫整體開發區相關條文，其餘以略表示。) 

壹、 總則 

第一條 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都市計畫法臺灣省施

行細則』第 35 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計畫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除主要計畫另有規定者外，

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本要點無規定者，依其他有關法令

之規定。 

貳、 住宅區 

第三條 住宅區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列規定：  

住宅區編號 建蔽率（％） 容積率（％） 備註 

住三-1 55 165  

住四(附 1) 60 99 

1.解除市地重劃後「住四(附 1)」住宅區容

積率調降為 99%。 

2.如後續開發地主有增加容積率之需求，得

於申請建照前完成回饋負擔後恢復原容

積，回饋負擔方式以自願捐贈變更後土地

總面積 45％作為公共設施用地(比照重劃

總負擔)，並依據「臺南市都市計畫區土

地變更負擔公共設施審議原則」繳納代

金。 

住四 60 180  

第四條 住宅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除「住一-1」住宅區不得為工業、

餐飲業使用外，餘比照「都市計畫法臺灣省施行細則」規定

辦理。 

參、 商業區 

第五條 (略) 

第六條 (略) 

肆、 工業區 

第七條 (略) 

第八條 (略) 

伍、 其他分區 

第九條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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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略) 

陸、 公共設施用地 

第十一條 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列規定： 

用地類別 建蔽率(%) 容積率(%) 備註 

市場用地 50 240  

道路用地 0 0  

餘(略) - -  

第十二條 (略) 

第十三條 (略) 

柒、 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 

第十四條 各分區及用地之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略) 

二、 (略) 

三、 前款地區以外各分區及用地 

類別 建築物用途 
應附設汽車

車位 

應附設機車

車位 

應附設裝卸

車位 

第一類 

戲院、電影院、歌廳、國際觀光旅館、

演藝場、集會堂、舞廳、夜總會、視聽

伴唱遊藝場、遊藝場、酒家、展覽場、

辦公室、金融業、市場、商場、餐廳、

飲食店、店鋪、俱樂部、撞球場、理容

業、公共浴室、旅遊及運輸業、攝影棚

等類似用途建築物 

樓地板面積

每滿150平方

公尺設置一

輛 

樓地板面積

每滿 50 平方

公尺設置一

輛 

樓地板面積

每滿 2000 平

方公尺設置

一輛(最多設

置 2輛) 

第二類 住宅、集合住宅等居住用途建築物 

樓地板面積

每滿150平方

公尺設置一

輛 

樓地板面積

每滿100平方

公尺設置一

輛 

 

第三類 

旅館、招待所、博物館、科學館、歷史

文物館、資料館、美術館、圖書館、陳

列館、水族館、音樂廳、文康活動中

心、醫院、殯儀館、體育設施、宗教設

施、福利設施等類似用途建築物 

樓地板面積

每滿150平方

公尺設置一

輛 

樓地板面積

每滿100平方

公尺設置一

輛 

樓地板面積

每滿 2000 平

方公尺設置

一輛(最多設

置 2輛) 

第四類 

倉庫、學校、幼稚園、托兒所、車輛修

配保管、補習班、屠宰場、工廠等類似

用途建築物 

樓地板面積

每滿200平方

公尺設置一

輛 

樓地板面積

每滿100平方

公尺設置一

輛 

樓地板面積

每滿 3000 平

方公尺設置

一輛(最多設

置 2輛) 

第五類 前四類以外建築物 同第四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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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停車空間尺寸及車道寬度 

(一) 機車停車位尺寸及車道寬度依下列規定： 

1. 機車停車位尺寸：長 1.8 公尺，寬 0.9 公尺。 

2. 機車車道如與汽車車道共用者，其寬度依汽車車道

規定留設；機車車道如係單獨留設者，其寬度不得

小於 2 公尺。 

(二) 最小裝卸位尺寸 

1. 臺南科技工業區之每一裝卸位寬度不得小於 4 公尺、

長度不得小於9 公尺，有頂蓋者其高度不得小於4.2 

公尺，但若須使用貨櫃車裝卸者，應依實際所需規

模設置。 

五、 (略) 

捌、 退縮建築及相關規定 

第十五條 建築基地申請開發建築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略) 

二、 依本條規定退縮建築基地，免依「臺南市騎樓地設置標

準」留置騎樓地；未規定退縮建築基地，如屬「臺南市

騎樓地設置標準」規定應留設騎樓地者，從其規定。 

三、 本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內建築基地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

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四、 依本條規定退縮建築之空地得計入法定空地及檢討停車

出入通道，不得突出陽台、屋簷、雨遮及遮陽板等結構

物，惟應植栽綠化。 

五、 如有建築基地狹小等特殊情形者，得經由本市都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審議確定後，不受本條各款之限制。 

玖、 相關獎勵 

第十六條 建築物在最頂樓層設置斜屋頂且其總投影面積為最頂樓層樓

地板面積 2/3 以上(圖 8-4)，且符合下列規定者，獎勵該樓

層斜屋頂投影面積 100%之樓地板面積得不計入容積： 

一、 不得適用使用分區：工業區或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決議不得適用之分區。 

二、 斜屋頂斜面坡度比(高：底)不得大於 1：1 且不得小於 3：

10，其中背向最寬道路境界線斜面面積不得超過斜面總

面積 50%(圖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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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面向最寬道路境界線之最頂樓層立面，應以斜屋頂或山

牆面設置，其山牆中心需為最高點、其至最外側之斜度

(高：底)不得小於 3：10。(詳圖 8-6 與圖 8-7 所示) 

四、 面向最寬道路境界線之斜屋頂部份需設置出簷至少80 公

分，如為山牆得不設置。 

五、 斜屋頂之屋面排水應以適當之設施導引至中水系統或地

面排水系統，不得直接飛濺地面。 

六、 斜屋頂材料不得使用鍍鋁鋅鋼板或鍍鋅鋼板、鐵皮或經

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決議不得使用之材料。 

七、 惟特殊情形或需以上述禁止材質設計之個案，經本市都

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同意者得適用本獎勵規定。 

八、 建築物之頂部梯間、水塔、機械附屬設施等應配合斜屋

頂設置適當遮蔽，面向最寬道路側不得露出。 

  

圖 8-5 投影面積示意圖 圖 8-6 斜屋頂斜面坡度比示意圖 

 

 

圖 8-7 面向最寬道路境界線立面示意圖 圖 8-8 山牆底高比樣式圖 

第十七條 (略) 

第十八條 (略) 

第十九條 (略) 

壹拾、 其他 

第二十條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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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略) 

第二十二條 (略) 

第二十三條 (略) 

第二十四條 本計畫區建築基地之各項開發建築行為須都市設計審議

部分應依本計畫都市設計規定辦理。 

 

 

第四節 事業及財務計畫 

表 8-5 公共設施用地取得及開發經費一覽表 

項目 編號 
計畫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預估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單位 預計 

完成期限 
經費 
來源 徵購/

撥用 
市地

重劃 
區段

徵收 其他 土地取
得費用 

整地 
費用 

工程

費用 合計 

公園 
用地 AN06-2 0.004  V    1 6 7 

依市地重劃

相關規定 

依主管機關

核定之重劃

計畫書規定 

依市地重劃

相關規定 

公(兒) 
用地 AN06-3 0.02 V     2 30 32 臺南市政府/ 民國125年 市政府編列

預算 
廣場 
用地 AN06-1 0.01  V    1 20 21 

依市地重劃

相關規定 民國125年 依市地重劃

相關規定 

道路 
用地 

AN06-
51-10M 0.04    

捐贈

土地 
(註4) 

- 3 60 63 
土地所 
有權人 

依附帶條件

期程規定 
土地所有權

人負擔 

AN06-
55-8M 0.03    

捐贈

土地 
(註4) 

- 3 60 63 
土地所 
有權人 

依附帶條件

期程規定 
土地所有權

人負擔 

註：1.本表開發經費及預計完成期限除另有規定外，餘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2.本表開發經費為預估，實際費用應以開發當期價格為準。 

3.表內各項規定以徵收價購方式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得視實際開發需求，依都市計畫法第 48 條規定之

其他方式辦理 

4.土地應無償登記為臺南市所有。 

5.應以市地重劃方式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之主辦單位，依照平均地權條例、市地重劃辦法及獎勵土地所有權

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等市地重劃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附表】公告徵求意見後人民或團體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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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附表】「變更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 A6區(中洲寮地區)尚未完成整體開發地區

專案通盤檢討案」公告徵求意見後人民或團體陳情案件綜理表 

※陳情人如有異議，仍可再提出陳情，逕提市都委會審議。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結論 

人1 

陳情人：歐柏村

等，共1人。 

 

陳情位置：臺南市

安 南 區 長 和 段

457、458、460、

460-2、480地號。 

 

 

臺南市安南區長和段

457、458、460、460-

2、480地號想變更為一

般道路用地，可供容積

移轉買賣，請貴局協助

我方辦理。(目前受限

於應以市地重劃方式開

發，動彈不得;週遭房

子都蓋滿滿的，又不可

能再重畫了)。 

建議解除整體開發

限制。 

部分採納，併變三案。 

理由： 

1.非屬「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

畫解除整體開發處理原則」

第2點規定得檢討解除整體

開發之土地。 

2.非屬「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

畫解除整體開發處理原則」

第6點規定經整體開發主管

機關評估辦理整體開發確實

窒礙難行之土地。 

3.惟部分道路用地屬於實施細

部計畫前合法建物核准建照

範圍內之已開闢計畫道路，

考量賸餘未請照土地辦理重

劃之公共設施負擔之公平

性，其不影響重劃區道路開

闢完整性者，予以檢討解除

市地重劃(變三案)。 

部分採納。 

人2 

陳情人：張國世

等，共1人。 

 

陳情位置：臺南市

安 南 區 長 和 段

638、664地號。 

 

因此地號需以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故限制捐地

容積。 

因此區已都計熟成

並開闢建設已完善

完整，且也供道路

通行既成道路，已

無重劃之必要性，

徵求取消用市地重

劃方式開發，改由

一般徵收方式取

得。 

未便採納。 

理由： 

1.非屬「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

畫解除整體開發處理原則」

第2點規定得檢討解除整體

開發之土地。 

2.非屬「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

畫解除整體開發處理原則」

第6點規定經整體開發主管

機關評估辦理整體開發確實

窒礙難行之土地。 

3.非屬實施細部計畫前合法建

物核准建照範圍內之已開闢

計畫道路。 

未便採納。 

人3 

陳情人：臺南市政

府財政稅務局 

 

陳情位置：臺南市

安南區長和段617-

3地號。 

 

 

臺南市安南區長和段

617-3地號土地之使用

分區為住宅區，現況為

綠帶植栽、鋪設紅磚及

數座公共座椅已久，供

里民休憩使用，且案地

形狀狹長，不利建築使

用。 

未符合現況，請貴

局辦理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時惠予納入

評估辦理變更使用

分區之可行性。 

未便採納。 

理由： 

現況為綠帶植栽、鋪設紅磚及

數座公共座椅使用並無違反住

宅區使用管制規定，故無現行

分區未符合現況之情形。考量

住宅區街廓之完整性，仍予維

持住宅區。 

未便採納。 

jyhwoei
矩形

jyhwoei
矩形



 

附-2 

【附表】「變更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 A6區(中洲寮地區)尚未完成整體開發地區

專案通盤檢討案」公告徵求意見後人民或團體陳情案件綜理表 

※陳情人如有異議，仍可再提出陳情，逕提市都委會審議。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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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 

附圖三 

附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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